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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PPP 项目特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

中电加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加美”）及联合体青海晟雪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雪环保”）与海东市乐都区污水处理厂PPP项目事项开展合

作。中电加美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及联合体成员晟雪环保与海东市乐都区环境保护局

成立项目公司,海东市发改委同意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中电加美与晟雪环保联

合体与海东市发改委签署了特许经营合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主要内容 

（一）合作模式 

采用 PPP 模式，即由中电加美与晟雪环保联合体和海东市乐都区环境保护局共

同设立项目公司参与实施上述项目，鉴于项目公司尚在设立过程中，因此，特许经

营合同暂由中电加美与晟雪环保联合体签署并履行，待项目公司成立并正式签署后

承继合同项目相应的全部权利义务。 

本项目由政府协调、引导，项目公司与项目单位谈判并签订具体合作合同。项

目公司负责参与项目的资金筹集，在项目建设期间，由海东市发改委组织成立工作

专班，负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日常监管工作。 

（二）合作项目及规模 

经海东市政府批准，海东市发改委同意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以融资、设

计、建设、运营和维护项目工程，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在特许期满后将项目设施无

偿、完好移交海东市发改委或海东市政府指定的其他机构。项目建设内容为乐都区

污水处理厂厂区内满足4万立方米/日的土建及2万立方米/日的设备及安装工程，具



体包括厂区内满足污水处理要求的所有设施（以正式设计文件为准）。建设期自协

议签订日起至完工日，不超过十二个月。本项目的特许经营期为自生效日起三十年。 

（三）特许经营合同各方当事人情况 

海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组建和存续的海东市

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晟雪环保是青海市一家从事环境治理工程公司。中电加美是公

司全资子，是专业从事水处理的企业。 

（四）双方的一般义务 

1、海东市发改委的义务 

（1）海东市发改委应协助项目公司获得适用法律和有关部门许可的与履行本协

议相关的税收和其他优惠（包括电价优惠）。 

（2）给予项目公司合理要求的与本项目实施(包括其投融资、建设、测试、运

行维护、无偿移交)和有关服务所需的所有批文及相关的所有资料、建议和协助。 

在项目公司提出适当且及时的要求后，海东市发改委应尽最大努力协助项目公

司从海东市政府或其相关部门获得、保持和续延所需的一切批准。 

2、项目公司的一般义务 

项目公司应接受海东市发改委和乐都区住建局根据适用法律和本协议对项目公

司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进行的监督，并为海东市发改委和乐都区住建局履行上述监

督权利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海东市发改委和乐都区住建局为实施监督，可以要求

项目公司提供相关的资料。 

项目公司应确保使融资文件、项目公司股东之间的任何协议、项目公司章程、

项目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项下要求的内容以及其它由项目公司签订的与本项目有关

的任何协议，同本协议的规定保持一致，并包含使项目公司能够履行本协议项下的

义务所必需的条款和规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旨在进一步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积极响应国家财政部开展PPP

试点项目的有关要求，并探索创新政企合作模式。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进一

步增强环保水处理市场拓展能力构成积极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预计对公司2015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

影响，对公司在水处理行业的市场拓展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

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三、风险分析 

项目采用PPP 模式合作,合同履行期内存在可能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的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